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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新鮮人的煩惱事

一、職涯規劃

應該
要考
公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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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學門
勞退提繳
推算月薪

物理、化學
及地球科學

60,621

工程及工程業 55,901

資訊通訊科技 49,300

平均薪資最高的3個學門

社會新鮮人各學門科系薪資大評比
勞動部統計 107-111年畢業生平均薪資

畢業學門 勞退提繳推算月薪

其他學門 48,137

醫藥衛生 47,444

數學及統計 47,267

法律 46,195

運輸服務 43,112

建築及營建工程 42,806

商業及管理 42,571

社會及行為科學 42,328

衛生及職業衛生 41,991

教育 41,305

獸醫 41,263

生命科學 41,194

畢業學門 勞退提繳推算月薪

環境 40,721

農業 40,401

漁業 37,592

人文 37,415

林業 37,393

製造及加工 37,323

新聞學及圖書資訊 37,148

語文 36,186

社會福利 36,072

安全服務 35,642

藝術 34,204

餐飲及民生服務 33,995

＊依據勞動部公布的最新數據整理107~111年畢業、所有學門、所有性別的大專畢業生（包含專科、
大學、碩士、博士全體畢業生）在27個學門的薪資。

一、職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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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新鮮人薪資情形表

年度
學士畢業起薪

（元/每月）

碩士畢業起薪

（元/每月）

102年 26,915 32,017

103年 27,193 32,269

104年 27,655 32,638

105年 28,116 33,313

106年 28,446 33,633

107年 28,849 33,880

108年 29,336 34,139

109年 29,819 34,450

110年 30,000 47,000

111年 31,000 50,000

資料來源：勞動部初任人員薪資調查表
註：勞動部自110 年起改以高級中等（高中、高職）以上學校畢業生

及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等大數據資料統計

一、職涯規劃



通過公務人員考試

服公職

通過專技人員考試

取得執業證照，服務大眾

選項一 選項二

一、職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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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險

擔任公務人員優勢分析

優 勢

實現抱負、服務大眾

職業穩定、升遷有序

進修學習

待遇 穩定

福利較佳

退撫保障

一、職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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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務 人 員 上 班 族

1.三四五等考試，薪水約53K、
41K、33K,薪資逐年穩定加薪。

2.加上單位或職務加給，如調查
局、國安局、警察、司法等，
起薪可達50K~70K之間。

升等考及考績升職，升遷管
道公平。

國家保障工作權至65歲退休。

研究所進修可申請留職停薪；
另可申請在職進修、帶職帶薪、
侍親假、家庭照顧假；育嬰留
職停薪(最長可領6個月津貼，
本俸8成)。

大學畢業起薪約31K，而研究所畢
業起薪約50K不等。但有的民營機
構待遇也不錯。

小公司較無一定標準的升遷管道或
加薪機會。大公司比較有制度。

中小企業平均壽命12年，倒閉、
裁員皆無法預期。大公司比較OK。

公司補助的機會少，且多需用自
己的時間及財力。

薪資

發展

保障

進修

VS

一、職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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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考以上初任薪資較民間優

• 裁員減薪風險低

• 升遷制度及管道較為公開公平

• 休假與補助等福利較勞基法優

• 政府組織規模相對企業穩定，
工作有保障

• 運用公部門資源，使工作性質
具社會影響性，可以實現抱負

• 工時固定，須遵從加班要求

• 地點須遵從機關指定

• 工作自由及斜槓喜好受限

• 政府組織均為層級節制的官
僚組織較有束縛

• 進入門檻高，須經耗時的考
選程序

優勢 劣勢

Z世代公務員職涯選擇分析

一、職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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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之任官職等簡介

（數字越多官職越高）

9

官 等
（ 職 等 ）

委任

（1-5職等）

薦任

（6-9職等）

簡任

(10-14職等)

係任命層次及所
需基本資格條件
範圍之區分

係職責程
度及所需
資格條件
之區分

簡任

薦任

委任

一、職涯規劃



公務人員考試等級對應之任官職等

10

普通考試

(特考四等)

委任3職等

考 試 及 格 對 應 之

官 職 等

初等考試

(特考五等)

委任1職等

高等考試

高考一級 (特考一等 )：
薦任9職等

高考二級 (特考二等 )：
薦任7職等

高考三級 (特考三等 )：
薦任6職等

一、職涯規劃



考試等級 應考學歷 類科數
考科數
（原則）

取得官職等 初任薪資

高考一級
(特考一等)

博士
行政類17

技術類18
3科 薦任9等 $66,210

高考二級
(特考二等)

碩士
行政類45

技術類46
6科 薦任7等 $56,660

高考三級
(特考三等)

大學或獨立
學院

行政類45

技術類73
6科 薦任6等 $53,520

普通考試
(特考四等)

高中職
行政類33

技術類38
5科 委任3等 $41,700

初等考試
(特考五等)

不限學歷
行政類17

技術類2
4科 委任1等 $33,850

各等級考試應考學歷資格、薪資及相關資訊

一、職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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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 進修分為入學進修、選修學分及專題研究，
得以公餘、部分辦公時間或全時進修。

進 修

福
利
制
度

公保、健保：按法令規定比例按月於薪資中扣繳保 險

公務人員福利與退撫制度 (1/2)

津 貼 婚喪生育補助費、子女教育補助費

獎 金
考績獎金：甲等1個月俸，乙等半個月俸

年終獎金：1.5個月俸

休 假
年休假最高30日(任職滿14年以上者)，強制10天
休假，應刷國民旅遊卡每年16,000補助，其餘天
數可休假或改支領不休假加班費。

一、職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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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撫
制
度

退休金採行確定提撥制，給付方式為一次或分
期或兼領，未滿15年限領一次，資遣與離職者
僅得請領一次給付。請領年齡無限制，但須符
合退休或資遣或離職等條件。

13

退休

撫卹 因公或意外死亡或病故，對遺族照料確保身後無憂。

公務人員福利與退撫制度 (2/2)

一、職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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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險

公務人員假別(1/2)

一、職涯規劃

項次 假別名稱內涵

1 休假

1. 任職至年終連續服務滿一年者，第二年起，每年應
給休假7曰。

2. 服務滿三年者，第四年起，每年應給休假14曰。
3. 滿六年者，第七年起，每年應給休假21曰。
4. 滿九年者，第十年起，每年應給休假28曰。
5. 滿十四年者，第十五年起，每年應給休假30曰。

2 事假 因事得請事假，每年准給7曰。

3
家庭
照顧假

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
須親自照顧時，得請家庭照顧假，每年准給7曰。

14



保 險

公務人員假別(2/2)

一、職涯規劃

項次 假別名稱 內涵

4 病假
因疾病或安胎必須治療或休養者，得請病假，每年准給
28曰。

5 婚假 因結婚者，給婚假14曰。

6 產前假
因懷孕者，於分娩前，給產前假8曰；於分娩後，給娩
假42曰。

7 陪產假 因配偶分娩或懷孕滿二十週以上流產者，給陪產假7曰。

8 喪假

1. 父母、配偶死亡者，給喪假15曰。

2. 繼父母、配偶之父母、子女死亡者，給喪假10曰。

3. 曾祖父母、祖父母、配偶之祖父母、配偶之繼父母、

兄弟姐妹死亡者，給喪假5曰。

15



考選部每年舉辦的國家考試約19項考試，包含公務人員考試、特種考試
及各項專技人員考試，其中高普考為最大規模的考試。

保 險

二、認識國家考試

公務人員考試

任用考試
1.依用人機關需求決定考試

類科與錄取人數。

2.考用配合、擇優錄取、排

他競爭。

專技人員考試

執業考試
1.每年或間年辦理。

2.採總成績及格、科別及格、

一定比例及格等 3種，達

標者均予及格

16



保 險

公務人員考試種類介紹(共26種)

高等、普考、

初等考

共計5種

特
種
考
試
共
計
17
種

升官等升 資
考試

共計4種

初任考試：高、普、初、特考

現職考試：升官等升資考試

高等考試一級考試

高等考試二級考試

高等考試三級考試

普通考試

初等考試

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

警察人員升官等考試

關務人員升官等考試

交通事業人員升資考試

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離島考試

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

原住民族考試

身心障礙人員考試

司法人員考試

司法官考試

外交領事人員及外交行政人員考試

國際經濟商務人員考試

警察人員考試

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調查人員考試

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

民航人員考試

海岸巡防人員考試

關務人員考試

移民行政人員考試 17



⚫每年定期舉辦

⚫類科眾多，僅特殊類科
〈航空駕駛、航空器維修
等〉有體格檢查要求

⚫及格人員於服務 3 年內
，不得轉調原分發任用之
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
學校以外之機關、學校任
職

高普初等考試

⚫為因應特殊性質機關之
需要、或基於憲法對特定
族群之特別照顧保障而不
定期舉辦

⚫類科較少，且部分類科
有年齡、體格、性別限制

⚫及格人員於服務 6 年內
，不得轉調申請舉辦特種
考試機關及其所屬機關、
學校以外之機關、學校任
職

特種考試

公務人員高普初等考試
與特種考試有何不同？

18



筆
試(

主
要)

口
試

體
能
測
驗

實
地
測
驗

其他方式：心理測驗、審查著作或發明或知能有關學歷經歷證明等方式，或採分試舉行

所有考試
都有筆試

測驗

混合
題型

申論

19



公務人員考試應考資格

20

考試種類 報考資格 科系組所限制

高考一級
特考一等

‧博士，113年起增英檢
，配套刪英文

‧無限制

高考二級
特考二等

‧碩士，113年起僑務行
政、文化行政、新聞增
英檢

‧行政類科無限制
‧技術類科需相當研究院所畢業或研究
所曾修習考試類科專業科目二科以上

高考三級
特考三等

‧獨立學院以上畢業，
部分類科增英檢
‧普考3年或高考及格

‧行政類科無限制
‧技術類科需相當系科組畢業或曾修習
考試類科專業科目二科以上

普通考試
特考四等

‧高中職畢業
‧初考3年或普考以上及
格

‧行政類科無限制
‧技術類科需相當類科畢業

初等考試
特考五等

‧年滿1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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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考試法－錄取方式

發給考試及格證書

正額錄取 增額錄取

依序分配訓練 列冊候用定期依
序分配訓練

訓練期滿成績及格

榜示錄取 正額及增額錄取差別

增額錄取者於
下次相同考試
榜示前仍未分
配訓練則喪失
資格(實際案
例不多)



公務人員考試法－相關規定
■ 同項考試同時正額錄取不同等級或類科，應擇
一接受分配訓練

■ 正額申請保留錄取資格事由：服兵役、進修碩
博士、疾病、懷孕、生產、父母病危、子女重
症、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

■ 增額申請延後分配事由：服兵役或因養育三足
歲以下子女

■ 公務人員任用法22條放寬親自養育3足歲以下
子女限制轉調(高普初等考試、地方特考、身心障礙
特考及原住民族特考)

22



高考三級考試簡介

23

類科數 118類科（行政類45類科，技術類73類科）

應考資格 獨立學院以上畢業者（技術類科需相關系組所）

應試科目
6-8科（普通科目2科、專業科目87類科考4科、13類科5科、4

類科考6科），另有公職專技14類科，詳閱考試規則

考試方式

多數類科單採筆試、部分類科分二試（客家事務行政、公職專技、

僑務行政、國際文教行政、航空駕駛），第一試筆試、第二試口

試

任用資格 及格人員取得薦任第六職等任用資格

限制轉調
取得考試及格資格之日起，實際任職3年內不得轉調原分發任用之
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學校以外之機關、學校任職



普通考試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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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科數 71類科（行政類33類科，技術類38類科）

應考資格 高中職以上畢業者（技術類科需相關科別畢業者）

應試科目
5科或6科（普通科目2科，專業科目66類科考3科，5類科

維持4科），詳閱考試規則

考試方式
多數類科單採筆試、僅客家事務行政、航空駕駛類科分二試，

第一試筆試、第二試口試

任用資格 及格人員取得委任第三職等任用資格

限制轉調
取得考試及格資格之日起，實際任職 3年內不得轉調原分發

任用之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學校以外之機關、學校任職



初等考試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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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考資格 年滿18歲即可報考，不限學歷

應試科目

4科，均為測驗式試題
一般行政類科：「國文」(部分複選題)、「公民與英文」、「法
學大意」、「行政學大意」（113年報考 9,994人、到考7,633人、
錄取296人、錄取率3.88%）

考試方式 筆試

任用資格 及格人員取得委任第一職等任用資格

限制轉調
取得考試及格資格之日起，實際任職3年內不得轉調原分發任用
之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學校以外之機關、學校任職



112年公務人員高普考試

■ 報名66,402人(高考三級考試34,246人、普通考試32,156人)

■ 全程到考44,635人(高考三級考試22,241人、普通考試22,394人)，全程
到考率67.22%(高考三級考試64.94%、普通考試69.64%)

■ 錄取6,213人(高考三級考試3,406人、普通考試2,807人)

■ 錄取率為13.92%(高考三級考試15.31%、普通考試12.53%)

– 報考人數逐年降低

– 錄取率不高，但重點是有競爭力

– 只在乎分數，不在乎人數

26



112公務人員高普考試相關類科統計

類科 報考 到考 錄取 錄取率(%)

高三一般行政 3,677 2,370 206 8.69

高三衛生行政 741 542 68 12.55

高三衛生技術 823 550 107 19.45

高三公職護理師 285 179 10 5.59

普考一般行政 6,667 4,810 302 6.28

普考衛生行政 619 503 58 11.53

普考衛生技術 538 389 75 19.28

27



高考三級-4科專業科目占總成績78%

一般行政類科 衛生行政類科

◎三、行政法

◎四、行政學

五、政治學

六、公共政策

三、醫療制度與品質管理

四、衛生行政

五、衛生法規與倫理

六、流行病學與生物統計學

28



高考三級

衛生技術類科
-4科專業科目占總成績78%

公職護理師類科

三、醫用微生物及免疫學

四、公共衛生學

五、流行病學與生物統計學

六、公共衛生政策、衛生行

政與法規

併採筆試及口試，第一試筆試
錄取後，始得應第二試口試（
筆試占70％，口試占30％）

筆試2科：

一、公共衛生政策

二、行政法、衛生行政及其

相關法規

29



普考

一般行政類科 衛生行政類科 衛生技術類科

※三、行政法概要

※四、行政學概要

◎五、政治學概要

◎三、衛生行政學

概要

四、流行病學與

生物統計學

概要

五、衛生法規與

倫理概要

三、食品衛生與安

全概要

四、公共衛生與衛

生法規概要

五、流行病學與生

物統計學概要

30



地方特考簡介

■ 分區錄取、分區分發

■ 15個錄取分發區：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
臺南市、高雄市、桃園市、基宜區(包括基隆
市、宜蘭縣)、竹苗區(包括新竹縣市、苗栗縣)
、彰投區(包括彰化縣、南投縣)、雲嘉區(包括
雲林縣、嘉義縣市)、屏東縣、花東區(包括花
蓮縣、臺東縣)、澎湖縣、金門縣及連江縣

■ 類科數：三等考試59類科、四等考試53類科

■ 3年內不得轉調原分發占缺任用以外之機關，
須經原錄取分發區所屬機關再服務3年，始得
轉調上述機關以外機關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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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地方政府特考

報考 到考 錄取 錄取率（%）

三等 13,036 7,217 1,021 14.15

四等 12,243 7,641 751 9.83

五等 9,133 6,515 179 2.75

合計 34,412 21,373 1,951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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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警
察
人
員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簡介

• 第一試為筆試
(外事警察人員並列考外語口試)
• 第二試為體能測驗
立定跳遠-女性145,男性200cm
心肺耐力跑走-女性1200公尺(6
分20秒),男性1200公尺(5分50
秒)

各等級資格：
二等：18至42歲、碩士以上畢業
三等：18至37歲、獨立學院以上畢業
四等：18至37歲、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
• 無兵役限制
• 特殊體檢規定：BMI指數、視力、聽力、有無

不雅刺青、肢體健全與否等

四等行政警察：

四、警察法規概要
五、犯罪學概要
六、刑法概要

三等行政警察：

三、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四、行政法
五、心理學
六、公共政策
七、行政學

應試資格

考試方式

應試科目

二等
刑事鑑
識人員
等8類組

三等
行政警
察人員
等11類
組四等
行政警
察人員
等5類組

三等行政警察與四等行政警察為例

共同科目

國文
(作文與測驗)

法學知識 (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

英文

33



保 險

專技人員考試之分類(共75類科)

社會類
• 律師、會計師、專利師、不動產估價師、民間公證人、社會工作師、
地政士、記帳士、不動產經紀人、專責報關人員、財產保險代理人、
人身保險代理人、財產保險經紀人、人身保險經紀人、一般保險公證
人、海事保險公證人

工程技術類
• 建築師、技師(土木、水利、結構、大地、測量、環境、都市計畫、機
械、冷凍空調、造船、電機、資訊、航空、化工、工業、工安、職業
衛生、紡織、食品、冶金、農藝、園藝、林業、畜牧、漁撈、水產養
殖、水土保持、採礦、應用地質、礦業安全、交通、電子等32類)、消
防設備人員（師、士）

醫事類
• 醫師、中醫師、法醫師、牙醫師、藥師、醫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
護理師、營養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呼吸治療師、物理治療

師、職能治療師、語言治療師、聽力師、牙體技術師、獸醫師、助產

師、驗光人員（師、生）、公共衛生師

海事類
• 引水人、驗船師 34



筆
試(

主
要)

口
試

體
能
測
驗

實
地
測
驗

其他方式：心理測驗、審查著作或發明或知能有關學歷經歷證明等方式，或採分試、分階段舉行

所有考試
都有筆試

測驗

混合
題型

電
腦
化
測
驗—

以

專
技
醫
事
類
科
為
主

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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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專技人員考試應考資格

考試
等級

應考基本學歷 特殊應考條件
薪資
待遇

類科數 考科數

高等
考試

專科以上畢業(

心理師、法醫師
需碩士以上)

⚫ 醫事類：限本科系

⚫ 社會、工程、海事類：科系認
定稍寬，曾修習規定之學科學
分後亦准報考

⚫ 實習或實務經驗：部分類科需
具備實習經驗(如營養師考試)

或實務歷練年資 (如大地工程
技師第二階段考試)、或通過
臨床技能測驗(OSCE)(如醫師第
二階段考試)、或一定之職業
資格(如引水人須具一等或二
等船長適任資格並具3000總
噸船長經驗3年)

市場機

制決定
63

5-8科

不等

普通
考試

高中(職)以上畢
業

原則上不限科系
市場機

制決定
12

3-5科

不等



及

格

方

式

引水人須經學習合格

科別及格 例如：建築師、會計師考試各科目達60分為及格

總成績及格 例如：護理師考試各科目平均分數滿60分為及格

全程到考人數一定
比例及格

例如：律師第一試錄取全程到考人數33%

併採總成績及格與
一定比例及格

例如：技師考試以各科目平均分數滿60分為及格，

但如及格人數未達全程到考人數16%，算至16%，

但總成績應達50分且無任一科0分者為及格

考試院發給及格證書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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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技人員轉任公務人員制度

■ 111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
任公務人員條例，放寬轉任條件、任用職等及職
系限制

■ 與現行考試用人同屬機關常態性甄補公務人力之
管道

■ 轉任對象：實際從事相當之專門職業或技術職務
2年以上，具執業經歷及實績者。

■ 轉任職等：2年－薦任第6職等，5年－薦任第7
職等，9年－薦任第8職等

■ 調任職系：資深績優者調任職系酌予放寬。



三、考選新措施—113年(1/9)

(一)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考試全部類科：

應考資格為國內外大學研究院、所畢業，得有博

士學位證書，並於報名期間前三年內曾通過英語

檢定測驗，成績達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

考架構 (CEFR）B1以上（即博士+英語檢定）

39



三、考選新措施—113年(2/9)

(二)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試涉外類科(僑務行政

、文化行政、新聞類科)：

應考資格為國內外大學研究院、所畢業，得有碩

士學位證書，並於報名期間前三年內曾通過英語

檢定測驗，成績達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

考架構（CEFR）B1 以上(文化行政、新聞、僑

務行政〔選試其他外國文〕或B2以上(僑務行政

〔選試英文〕) (即碩士+英語檢定)

40



三、考選新措施—113年(3/9)

(三) 關務人員特考三等考試：

英語能力檢定資格納入應考資格條件，應考人

須於報名期間前3年內曾通過英語檢定測驗，成

績達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

CEFR）A2以上，持有合格有效之成績證明(含

聽說讀寫)，始得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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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選新措施—113年(4/9)

(四) 檢定測驗種類：

1.全民英檢（GEPT）

2.多益（TOEIC）

3.托福（TOEFL）

4.劍橋五級英語認證

5.劍橋領思職場英語測驗

6.劍橋領思實用英語測驗

7.雅思國際英語測驗（IELTS）

8.外語能力測驗（FLPT）
42



(五)公務人員高普考修正重點

１.修正應試專業科目數與內涵

三、考選新措施—113年(5/9)

考試
性質

總類科 未修正類科數
修正類科數/列

考科目數

高考
三級

115
18

(14類科未修正)
(4類科維持列考6科)

84類科/列考4科

13類科/列考5科

普通
考試

71
5

(維持列考4科)
66類科/列考3科

43



(五)公務人員高普考修正重點

２.高考三級考試僑務行政、國際文教行政類科及高普

考試航空駕駛類科增列第二試個別口試，高考三級

僑務行政、國際文教行政類科口試占分比重為20%

；高普考試航空駕駛類科口試占分比重為30%

三、考選新措施—113年(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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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務人員高普考修正重點

３.調整高考三級考試客家事務行政類科口試占分比

重，由10%提高至20%。

４.高普考試航空駕駛類科應考資格飛行時數提高至

250小時以上（包括儀器飛行訓練時數累計50小

時以上）。

三、考選新措施—113年(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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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般警察人員特考：體能測驗項目修正

★立定跳遠：

1.男性：200公分以上（原規定為190公分以上）

2.女性：145公分以上（原規定為130公分以上）

3.每一應考人以測驗2次為限。

★心肺耐力跑走：

1.男性：1200公尺5 分50 秒內（原跑走距離為

1600公尺）

2.女性：1200公尺6 分20 秒內（原跑走距離為

800公尺）

三、考選新措施—113年(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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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擴大電腦化測驗之實施

★營養師考試：113年第一次考試起，全面改採電

腦化測驗

★護理師考試： 113年第一次護理師考試

三、考選新措施—113年(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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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選擇報考類科

本身實
力

1.了解職務
之工作性
質及內容

2.是否符合

性向及興

趣

3.職務類科

需具備之

應考資格

4.應試

科目

5.報考人數

及錄取率

查閱銓敘部職系說明書
或勞動部行業職業就業
指南E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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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逐一查閱各項考試規則，了解所設考試類科及所需應考資格：

依考試規則，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設35類科、二級91類科、

三級118類科，普通考試設71類科，初等考試設19類科，惟每

年實際辦理之考試是否設該類科需視機關有無用人需求而決定。

2 、使用考選部網站應考資格線上查詢系統：

提供兩種方式查詢，依考試類科查詢或學經歷查詢，惟因考試

規則變動頻繁，網路資料更新有落差，僅供選填類科參考。

四、選擇報考類科-找對舞台

應考資格-查明就讀科系所符合應考資格之考試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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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自己所學相近

• 立足點相同
策略1

• 每年均有提報類科

• 需用名額較多
策略2

• 報考不同考試之相同類科

• 報考同一考試之相近類科
策略3

四、選擇報考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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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考不同考試之相同類科
類科 一般行政

考試別 高考三級 普通考試 地方特考三等考試

應試專業科目 三、行政法
四、行政學
五、政治學
六、公共政策

三、行政法概要
四、行政學概要
五、政治學概要

三、行政法
四、行政學
五、政治學
六、公共政策

備註：普通科目均列考一、國文，二、法學知識與英文

報考同一考試之相近類科
考試別 高考三級

類科 環保行政 環保技術

應試專業科目 三、環境規劃與管理
四、水污染與土壤污染防治
五、空氣污染與噪音防制
六、環境科學

三、環境規劃與管理
四、環境影響評估技術
五、環境化學與環境微生物學

六、環境污染防治技術

112年需用人數 13 64

112年報考人數 240 423

四、選擇報考類科



四、選擇報考類科

52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不足

經常錄取不足額之類科

•土木工程 環境工程

•測量製圖 交通技術

•建築工程 輪機技術

•環保技術

亟需用人之類科

• 因應每年趨勢可能

有所不同，可密切

注意應考類科用人

動態



通過專技人員考試，取得專業證照受聘民間企業或自行執業優劣勢分析

⚫專業標記
⚫執業範圍受保障
⚫證照價值高
⚫得自行開業
⚫為民眾生命安全
財產等福祉把關

⚫職業生涯較長
⚫較能發揮所長

優 勢

⚫易受產業變動及景氣
影響而招致減薪、裁
員、資遣

⚫自行開業有風險
⚫需儲備足夠積蓄以養
老

劣 勢

四、選擇報考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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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準備國家考試-金榜題名秘笈(1/14)

54

決定勝出之10個關鍵要素

堅定考
試志向

培養讀
書樂趣

講求讀
書效率

規律生
活習慣

考前放
鬆心情

筆試答
題技巧

口試應
對技巧

1. 2. 3. 4. 5.

7. .8. 9.
筆試當
天準備

6.

預試增
加經驗

9.

信心決
心毅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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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考
試志向

1.

培養讀
書樂趣

2.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報考國家

考試應具強烈的企圖心，儘早選擇

並決定報考類科，俾能充分準備

設法轉變心態，為興趣與充實自己而

讀書，讓讀書-學習新知，成為樂趣，

而非痛苦，如此方能養成讀書的習慣

五、準備國家考試-金榜題名秘笈(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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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求讀
書效率

3.1

(一)蒐集考試（共同與專業科目）相關資料途徑

1.考選部網站查閱命題大綱、參考書目、考古題

2.大學或研究所教科書、講義

3.各大學課程網站授課簡報投影片資料

4.坊間考試用書（共同科目可採用）

5.補習班教材、講義、函授資料

6.圖書館相關資料、期刊、論文

7.業務主管機關及國內外相關網站(如國外環保團

體網站、wikipedia维基及google網站、查閱最

新 通 過 法 律 可 到 立 法 院 網 站 查 詢 )

8.其他，如善用網路、學長（姊）筆記、前輩所

留相關資料等

五、準備國家考試-金榜題名秘笈(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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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求讀
書效率

3.2

(二)各科選擇適合自己的教材一至二本為主，再輔

以相關書作，確定所選擇教材資料為最新

(三)擬訂適合自己的讀書計畫並落實執行

1.依據對科目之熟悉程度，分析自身的強項與弱項

2.決定各科目研讀的優先順序

3.依據需研讀之資料量、科目配分比重、準備之時

間長短，分配各科目研讀的時間

4.安排每日讀書時間表，善用零星時間

5.規劃預定進度表，預留複習時間

6.照表操課隨時檢查功課進度，遇有落後加緊趕上

五、準備國家考試-金榜題名秘笈(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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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求讀
書效率

3.3

（四）掌握讀書最重要三件事：專心、理解、記憶

專心：

準備過程中心無旁鹜，專心朝自己定下的計畫及目標逐

步實現；養成在固定時段、固定適當場所讀書的習慣；

要手到、眼到、心到、口到，才會知道；在上課時應專

心了解老師上課內容 (往往老師上課內容就是國考的答

案)

理解：

讀書要求完全理解內容，應融會貫通，用心思考；國家

考試試題多元靈活且重時事，光靠記憶背誦難以獲得高

分。

記憶：

整理屬於自己的筆記，摘錄各科目大綱架構、主要重點

，分析、歸納、系統整理出條理；利用關鍵字和樹狀圖

，協助記憶、理解，方便複習。

五、準備國家考試-金榜題名秘笈(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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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求讀
書效率

3.4

（五）掌握各科目準備重點及推薦參考書籍，可查詢考選

部網站命題大綱及參考用書

（六）留意時事議題，預擬解決方法或對策－從新聞報導

、期刊、相關議題網站掌握社會關注之議題

（七）配合讀書進度勤做考古題，分析整理掌握各科命題

趨勢與重點，補足自己待加強之處，並練習控制作

答時間

（八）與相同志向考友相互討論，合作讀書並組成讀書會

五、準備國家考試-金榜題名秘笈(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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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睡眠、適度休閒與運動，培養體力，維持

心情平穩；配合考試時間，調整生活作息，面對

考試，需要充沛的體力與思路清楚的腦力來應付

輕鬆一下，做好上考場準備，瞭解試場規則，備

妥考選部核定公告之電子計算器，避免因違規而

遭致扣分

穿著舒適的衣著、記得帶手錶、給自己足夠時間

到達試場並休息、考試時宜積極、冷靜沉著

規律生
活習慣

4.

考前放
鬆心情

5.

筆試當
天準備

6.

五、準備國家考試-金榜題名秘笈(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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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試答
題技巧

7.1
（一）先閱全卷掌握全貌

試題發下來後不要急於作答，先初步閱覽全卷，並把答

案以重點或大綱方式稍微簡列，以防正式答題時漏失關

鍵內容，申論試題依配分比例分配每題作答時間及答題

篇幅

（二）預設答題篇幅

考試新手常偏費時間在某些特定題目，會寫的寫很多，

不會寫的著墨甚少，答案內容長短失衡，以致於最後總

成績不理想。考試開始後可先估計每題答題的行數做個

小記號（交卷前擦拭乾淨）提醒，如此可避免跳面書寫

問題。正式答題時題號要標示清楚，如此整份答案卷才

能賞心悅目

仔細閱讀、冷靜答題、依指示做答

五、準備國家考試-金榜題名秘笈(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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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試答
題技巧

7.2

（三）答題策略

申論題：題目很大，應抓重點，提綱挈領，先拿基本分，

再深入探討；題目很小，應旁徵博引。題目簡單時，論述

要比別人更精闢，搶高分。會的先做，不會的則先留下答

題空間。不會的題目要儘量想，從題義上思考有沒有相關

知識可以用上，不要空白，空白等於鴨蛋。

測驗題：掌握關鍵字如「最」好、大、少，「絕對詞」如

全部、總是、絕不、完全、必須、整個，不會時可使用消

去法猜猜看。全部寫完反覆檢查有無遺漏，盡力到最後一

分鐘。

（四）重視答題包裝

申論題答題方式採條列分層的表達較具系統、邏輯性，能

讓閱卷委員一目了然，看出功力。(將心比心，顧客導向)

五、準備國家考試-金榜題名秘笈(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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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試答
題技巧

7.3
（五）字體要工整

字體不好看不需過於擔心，儘量書寫端正、工

整即可

（六）堅持考完每一科目

每科考畢後，心情歸零，不需要與別人對答案

，以免影響下節考試。堅持考完每一科目，絕

不可輕言放棄，能上榜一定是屬於堅持到最後

的人

五、準備國家考試-金榜題名秘笈(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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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試應
對技巧

8.1

（一）口試前準備

1.了解口試規則，口試進行方式、流程、時間、評分項目

及配分

2.保留個人基本資料表及報名履歷表、口試書面報告，並

思考學經歷資料與報考動機、生涯規劃等與考試類科工

作內容之關聯性

3.研究報考類科職務之工作職掌、義務、工作條件及需具

備之知識、能力、人格特質

4.思考口試委員可能會提出與職務知識、技術、能力有關

之問題及該如何回答

5.回答時應假想您目前擔任該類科職務，從職務觀點回答

6.針對本身弱點多做些研究與補強

7.練習表達能力(技巧包括：正向思考、自然顯現熱誠與自

信、話語清晰易懂、不用俚語或不適當語言)

五、準備國家考試-金榜題名秘笈(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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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試應
對技巧

8.2
（二）口試當日

注意服裝儀容；給自己足夠時間到達試場報到；不要攜

帶任何文件進入試場；放鬆心情，不要過於緊張

（三）口試時應對技巧

1.記住口試委員的職責是幫助您，讓您有最好的表現

2.專注，全程保持與口試委員目光接觸並注意聆聽問題，

回答時應清楚及夠大聲

3.不需為您的弱點說抱歉，保持熱誠的態度和信心，儘量

展現出您的長處

五、準備國家考試-金榜題名秘笈(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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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試應
對技巧

8.3

（三）口試時應對技巧〈續〉

4.坐姿保持舒服輕鬆姿態，但不可輕率與懶散，必

要時可以手勢加強語氣

5.以愉悅口語交談，但不要輕俏或主動閒聊

6.不要為了顯現自己懂很多而說個不停，以致佔據

了口試委員發問的時間

7.想像自己已從事應試職務工作，從該職務觀點來

回答問題

8.回答迅速並切中要點

9.考試結束時記得感謝口試委員

五、準備國家考試-金榜題名秘笈(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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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試增
加經驗

9.

決心信
心毅力

10.

參加同一類型的國家考試可以讓自己熟悉氣氛、

了解自己缺點及不足之處，並從考試經驗中增

強實力

克服準備考試最困難的地方－堅持努力下去的信

念--以堅定正確的態度，抱持必定要考上的決心，

一定能考上的信心，堅持到底的毅力

五、準備國家考試-金榜題名秘笈(14/14)



1. 考試時隨身攜帶手機扣5分。

2.測驗式試題未帶2B鉛筆、以原子筆劃記(0分)、劃錯題

號，計算機型號不符(考選部規定151款)。

3.未帶手錶、時間分配不當。

4.看錯題目，誤解題意。

5.未考完全程（缺考以0分計算，任一科0分不予錄取)

6.選擇題答錯不扣分，未全部劃完。

7.計算題未詳列計算過程。

8.作文篇幅太短，申論卷內書寫姓名(扣分)。

五、準備國家考試-應考人常犯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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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國家考試程序(1/2)

1.取得考

試資訊

• 考試期日計畫(前1年8月份公布)、考試公告(考前

2、3個月公布)

2.取得應

考須知

• 免費網路下載

3.報名

• 全面網路報名。身心障礙、原住民族、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及特殊境遇家庭、後備軍人報名公務人員考試費用得

予減少

4.考試

• 身分證件、查看試場、備妥合格電子計算器、應

試、提出試題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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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放榜
• 放榜、查榜、成績及結果通知書、複查成績

6.錄取

分發

• 選填志願、分配訓練

• 申請保留錄取資格

7.接受

訓練

• 基礎訓練(保訓會)

• 實務訓練(用人機關)

8.核發

證書

• 訓練期滿成績及格，核發考試及格證書，完成考

試程序正式任用

六、國家考試程序(2/2)



七、取得考試資訊-考選部全球資訊網(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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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選部全球資訊網 http://www.moex.gov.tw/

〈數位時代雜誌評選100年政府機關瀏覽人次排名前15強之第5名〉

訂閱考選集粹電子報

http://www.moex.gov.tw/


應考人專區

考
試
資
訊

七、取得考試資訊-考選部全球資訊網(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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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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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取得考試資訊-考選部全球資訊網(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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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取得考試資訊-考選部全球資訊網(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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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試
名
稱



七、取得考試資訊-考選部全球資訊網(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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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查
詢
考
試
簡
介
、
應
考
須
知
、

考
試
日
程
表
等



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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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攀越的山--歡迎參加國家考試

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